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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版新冠肺炎防控方案公布 多处有调整

密接者隔离管控时间调整为“7+3”
本报综合消息 6月28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公
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
案(第九版)》。第九版防控方案
都有哪些调整？基于什么考虑？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6月28日
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此进行
解读。

密接及入境人员
隔离管控时间调整为“7+3”

新版防控方案都有哪些调
整？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
局长、一级巡视员雷正龙介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第九版)》主要在三大方面进行
修订：

一是优化调整风险人员的
隔离管理期限和方式。将密切
接触者、入境人员隔离管控时间
从“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7
天居家健康监测”调整为“7天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3天居家健康
监测”，密接的密接管控措施从

“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调整为
“7天居家隔离”。

二是统一封管控区和中高
风险区划定标准。第九版防控
方案将两类风险区域划定标准
和防控措施进行了衔接对应，整
合统一使用高中低风险区的概
念，形成新的风险区划定及管控
方案。

三是完善了疫情监测的要
求。加密高风险职业人群的核
酸检测频次，在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增加抗原检测作为疫情监测
的补充手段。同时，方案里还明
确了不同场景下区域核酸检测
策略，对省会城市和千万级人口
以上城市、一般城市、农村地区，
分别明确了发生疫情后区域核
酸检测的启动、终止条件及相应
的核酸检测策略。

第九版防控方案
决不是放松防控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
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介绍，方
案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
针，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特
点，因时因势对疫情监测、风险
人员的隔离管理、中高风险区划
定标准等进行了调整。

米锋指出，第九版防控方案
是对防控工作的优化，决不是放
松防控，目标是更加科学精准。

此外米锋表示，28日上午，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召
开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
绷疫情防控这根弦，严格执行第
九版防控方案，把该管住的坚决
管住，该落实的坚决落实，该取
消的坚决取消，不一致的措施限
期清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将派出工作组，对地方落
实情况进行督导。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违反
“九不准”现象，28日，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开通了公众

留言板，设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官
网首页，相关部门也公布了问题
反映渠道。对于违反“九不准”
的问题线索，将认真汇总整理，
督促地方尽快整改，对典型案例
将进行曝光。

低风险区人员
跨区域外出不需隔离

在风险区域的划定调整方
面，雷正龙表示，高风险区采取

“足不出户、上门服务”的封控措
施。高风险区连续7天无新增感
染者可以降为中风险区，之后如
果连续3天没有新增感染者，可
降为低风险区。对跨区域外溢
的高风险区人员，采取7天的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在集中隔离
的第1、2、3、5、7天各开展一次
核酸检测。

中风险区采取“人不出区、
错峰取物”的管控措施。如果连
续7天没有新增感染者，可降为
低风险区。对跨区域溢出的中
风险区人员，采取7天居家医学
观察，在居家医学观察期间第1、
4、7天各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如果不具备进行居家隔离条件
的，采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低风险区采取“个人防护、
避免聚集”的防范措施。低风险
区域人员离开所在的地区或城
市，应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对跨区域外出的低风险
区域人员，不需要采取隔离管控
措施，但要求3天内完成两次核

酸检测，并做好个人健康监测。

成立省一级
整治“层层加码”问题专班

除了疫情防控“九不准”公
众留言板外，群众遇到一些具体
问题又该如何反映？

国家卫生健康委监督局副
局长程有全表示，“九不准”公布
以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
组会同相关成员单位，成立了整
治“层层加码”问题专班，由教育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
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
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国家邮政
局等部门组成。

目前专班成员单位已经通过
本部门的门户网站设立了“层层
加码”问题的专栏或公布了投诉
电话，现已面向社会收集违反“九
不准”要求的问题线索，群众可
以通过网站或打电话进行投诉。

同时，为高效解决各地群众
反映的地方“层层加码”问题，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也要求各省
一级的联防联控机制比照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专班的
架构，成立省一级的整治“层层
加码”问题的专班。

程有全还强调，近日发现一
些地方对上海等发生过疫情地
区的人员随意采取隔离等限制
措施，各有关地方应严格对照第
九版防控方案，立即加以纠正和
整改。

本报综合消息 6月28日，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
证监会)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
察委员会(简称香港证监会)发布联
合公告，公告称：为促进内地与香
港资本市场共同发展，中国证监
会、香港证监会决定批准两地交易
所正式将符合条件的交易型开放
式基金(交易所买卖基金)(简称
ETF)纳入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
易互联互通机制(简称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下的ETF交易将于2022
年7月4日开始。

公告称，今年5月27日中国证
监会、香港证监会发布联合公告以
来，两地监管机构在ETF纳入互联
互通的准备工作上通力合作。目
前，相关业务规则、操作方案及监
管安排均已确定，技术系统已准备
就绪。

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已就
ETF纳入互联互通涉及的跨境监
管合作、投资者教育合作等安排达
成共识，双方将继续做好ETF纳入
互联互通投资者教育和投资知识
传播工作，加强执法合作，打击各
类跨境违法违规行为。两地交易
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及登记结算
机构应当依法履行互联互通各项
职责，组织市场各方有序开展ETF
纳入互联互通相关业务。市场各
方应抓紧做好启动前的准备工作，
确保ETF纳入互联互通顺利实施。

互联互通下的ETF
交易7月4日开始


